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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纳税人资产重组增值税留抵税额处理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2 年第 55 号 

 现将纳税人资产重组中增值税留抵税额处理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称“原纳税人”）在资产重组过程中，将全部
资产、负债和劳动力一并转让给其他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称“新纳税人”），
并按程序办理注销税务登记的，其在办理注销登记前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可结转
至新纳税人处继续抵扣。 

    二、原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应认真核查纳税人资产重组相关资料，核实原纳
税人在办理注销税务登记前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填写《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产
重组进项留抵税额转移单》（见附件）。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产重组进项留抵税额转移单》一式三份，原纳税人主
管税务机关留存一份，交纳税人一份，传递新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一份。 

    三、新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应将原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传递来的《增值税一
般纳税人资产重组进项留抵税额转移单》与纳税人报送资料进行认真核对，对原
纳税人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在确认无误后，允许新纳税人继续申报抵扣。 

    本公告自 2013 年 1月 1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产重组进项留抵税额转移单.doc 

           国家税务总局 

    2012 年 12 月 13 日 

2.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公告 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53 号 

现对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公告如下： 

  一、《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取得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
业务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49 号)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的作为律师事务所雇
员的律师从其分成收入中扣除办理案件支出费用的标准，由现行在律师当月分成
收入的 30%比例内确定，调整为 35%比例内确定。 

  实行上述收入分成办法的律师办案费用不得在律师事务所重复列支。前款规
定自 2013 年 1月 1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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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废止国税发[2000]149 号第八条的规定，律师从接受法律事务服务的当
事人处取得法律顾问费或其他酬金等收入,应并入其从律师事务所取得的其他收
入,按照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三、合伙人律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应凭合法有效凭据按照个人所得税
法和有关规定扣除费用；对确实不能提供合法有效凭据而实际发生与业务有关的
费用，经当事人签名确认后，可再按下列标准扣除费用：个人年营业收入不超过
50万元的部分，按 8%扣除；个人年营业收入超过 50万元至 100 万元的部分，按
6%扣除；个人年营业收入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按 5%扣除。 

  不执行查账征收的，不适用前款规定。前款规定自 2013 年 1月 1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执行。 

  四、律师个人承担的按照律师协会规定参加的业务培训费用，可据实扣除。 

  五、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个人发生的其他费用和列支标准，按照《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印发〈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计税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1997]43
号）等文件的规定执行。 

  六、本公告自 2013 年 1月 1日起执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12 年 12 月 7日 

分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相关政策解读 

 

3. 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企业以售后回租方式进行融资等有关契税政策的

通知 财税[2012]8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地方税务局，西藏、宁夏、
青海省（自治区）国家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经研究，现就近期各地反映的契税政策执行中若干问题通知如下： 

  一、对金融租赁公司开展售后回租业务，承受承租人房屋、土地权属的，照
章征税。对售后回租合同期满，承租人回购原房屋、土地权属的，免征契税。 

  二、以招拍挂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纳税人为最终与土地管理部门签
订出让合同的土地使用权承受人。 

  三、市、县级人民政府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有关规定征
收居民房屋，居民因个人房屋被征收而选择货币补偿用以重新购置房屋，并且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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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成交价格不超过货币补偿的，对新购房屋免征契税；购房成交价格超过货币补
偿的，对差价部分按规定征收契税。居民因个人房屋被征收而选择房屋产权调换，
并且不缴纳房屋产权调换差价的，对新换房屋免征契税；缴纳房屋产权调换差价
的，对差价部分按规定征收契税。 

  四、企业承受土地使用权用于房地产开发，并在该土地上代政府建设保障性
住房的，计税价格为取得全部土地使用权的成交价格。 

  五、单位、个人以房屋、土地以外的资产增资，相应扩大其在被投资公司的
股权持有比例，无论被投资公司是否变更工商登记，其房屋、土地权属不发生转
移，不征收契税。 

  六、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将其个人名下的房屋、土地权属转移至个体工商户
名下，或个体工商户将其名下的房屋、土地权属转回原经营者个人名下，免征契
税。 

  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将其名下的房屋、土地权属转移至合伙企业名下，或合伙
企业将其名下的房屋、土地权属转回原合伙人名下，免征契税。 

  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城镇房屋拆迁有关
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5]45 号）第二条同时废止。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2012 年 12 月 6日 

 


